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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、通过了《关于公司 2019 年度银行授信融资计划暨提供担保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回避 240,685,209 股，同意 4,055,846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

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.5655%；反对 17,700 股；弃权 0 股。 

7、通过了《关于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回避 240,685,209 股，同意 4,055,846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

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.5655%；反对 17,700 股；弃权 0 股。 

8、通过了《关于公司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补充确认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回避 240,685,209 股，同意 4,055,846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

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.5655%；反对 17,700 股；弃权 0 股。 

9、通过了《关于会计师事务所 2018 年度审计工作总结及聘请 2019 年度财务 

审计机构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244,741,055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

的 99.9928%；反对 17,700 股；弃权 0 股。 

10、通过了《关于聘请 2019 年度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244,741,055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

的 99.9928%；反对 17,700 股；弃权 0 股。 

11、通过了《关于资产剥离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人员 2019 年薪酬支付预计暨关联交

易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回避 240,685,209 股，同意 4,055,846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

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.5655%；反对 17,700 股；弃权 0 股。 

12、通过了《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签订<北京大学国际医院医疗设备、手术器械、

药品、体外诊断试剂、医用耗材等物资供应与配送长期服务合同>暨关联交易的议

案》 

表决结果：回避 240,685,209 股，同意 4,055,846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

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.5655%；反对 17,700 股；弃权 0 股。 

13、通过了《关于对外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回避 240,685,209 股，同意 4,055,846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

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.5655%；反对 17,700 股；弃权 0 股。 

股东大会决议由出席会议的董事签署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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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所律师认为，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

和公司现行章程的规定。 

五、结论意见 

   综上，本所律师认为，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、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《公

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、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

件的规定，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，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

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。 

 

   本法律意见一式一份 

（以下无正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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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北京德恒（重庆）律师事务所 

 

 

负 责 人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

 

见证律师：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

 

见证律师：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

 

年      月      日 

 


